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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委会〔2024〕1 号 

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2022-2023年，长三角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成功举办第一届“姑

苏杯”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，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

泛关注和认可，为展示长三角智能交通发展成就、传播智能交通

创新发展的经验、分享新技术新应用做出了积极有效的贡献。为

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交通强国和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重大发展

战略，推进交通运输行业数字化转型，促进智能交通创新发展，

加强交通运输领域人才队伍建设，激发广大科技人才创新创造活

力，促进行业内外交流合作，经组委会研究，今年继续联合举办

第二届“上港杯”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大赛组织机构 

主办单位：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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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总工会 

共青团上海市委 

上海市妇女联合会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 

同济大学 

联合主办单位：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

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江苏省总工会 

共青团江苏省委 

江苏省妇女联合会 

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 

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 

浙江省交通运输厅 
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浙江省总工会 

共青团浙江省委 

浙江省妇女联合会 

安徽省交通运输厅 

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安徽省总工会 

共青团安徽省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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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妇女联合会 

承办单位：上海市公路学会 

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

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青年专家委员会 

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东南大学交通学院 

浙江数智交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

其他承办单位：可根据各赛区实际推荐 

特别支持单位：中国智能交通产业联盟 

支持单位：上海国际港务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为加强大赛的组织领导，经研究决定，成立第二届“上港杯”

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组委会，负责大赛方案的审定、

大赛重大问题的研究处理、大赛结果的审定；组委会下设执委会，

负责大赛的具体组织执行工作；执委会下设专家组和秘书处，具

体负责大赛技术指导和日常组织、协调和推进工作。组委会、执

委会人员组成另行发文。 

二、大赛主题 

本届大赛以“数智交通，美好生活”为主题，旨在利用新一

代数字化信息技术，推动智能交通发展，提升交通系统的效率和

安全性，带来便捷、舒适的出行体验和运输服务，为人们的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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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质的提升提供更优质的服务，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物

流保障。大赛将围绕工程建造、管理运营、出行服务、安全等智

能交通重要环节，整合行业创新资源，汇聚专家人才智慧，构建

行业创新环境，发掘基于交通数字化、智能化的前沿技术，为行

业创新成长提供动力，助力智能交通持续高质量发展。 

三、参赛对象及条件 

（一）参赛对象 

在公路、水运、铁路、航空、邮政、快递、城市公共交通及

其他新业态领域中从事智能交通研究、设计、实施、管理、产品

研发的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院校、职业学校、技术学校等管

理、技术、技能人才。 

本次大赛采取自由组队方式，参赛团队不超过 10 人（含 1

人），每个参赛团队应明确第一完成人。第一完成人根据项目分

工原则上不超过 3 人。其中：参赛人数在 5 人以下（含 5 人）的

团队，第一完成人人数不超过 1 人；参赛人数在 6-8 人的团队，

第一完成人人数不超过 2 人；参赛人数在 9-10 人的团队，第一

完成人人数不超过 3 人。 

有多个单位合作参赛的，以主要人员所在单位、项目工作主

要承担方为牵头单位，其他参与单位为协作单位。参赛作品通过

初赛后参赛单位及第一完成人、团队人员均不得变更。 

（二）参赛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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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条件：根据本次大赛主题，大赛积极落实国家关于数字

经济和数字交通的发展需求，重点关注新一代数字化信息技术如

人工智能、云计算、大数据、物联网、5G、区块链等，在各类交

通运输方式规划、设计、建造、养护、运营管理等全生命期的创

新应用和落地实施。鼓励参赛作品积极探索智能交通创新技术和

解决方案，推动产业化发展和推广应用。 

参赛作品须真实、健康、合法，无任何不良信息。参赛作品

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；所涉及的发明创造、专利技术、资源等

必须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或物权；抄袭、盗用、提供虚假材

料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一经发现即刻丧失参赛权利并自负一切

法律责任。 

四、赛事组织安排 

第二届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拟于 2024 年 3 月

至 2024 年 11 月举办，共分为赛区（赛道）确认、启动仪式、参

赛报名、作品提交、初赛、复赛、决赛、获奖作品颁奖及展示宣

传等八个阶段。具体赛事组织安排如下： 

（一）赛区确认阶段 

时间：2024 年 3 月底。 

大赛设置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安徽及高校五个赛区。协调长

三角各地主管部门、学（协）会、相关企事业单位、高校，加强

赛前宣传推广，落实工作开展，明确各个赛区承办单位，负责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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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各省市/高校参赛作品征集及初赛阶段评审。 

（二）大赛启动仪式 

时间：2024 年 4 月上旬。 

大赛启动仪式由上海赛区负责落实举办。 

（三）参赛报名阶段 

时间：2024 年 4 月中旬至 6 月中旬。 

本次大赛采用网络报名方式。由参赛选手登录大赛官网

https://www.yitsc.com.cn/报名注册，并按要求完整、准确、

真实地填报参赛相关信息。 

（四）作品提交阶段 

时间：2024 年 6 月中旬—7 月底。 

本次大赛采用网络提交作品方式，参赛选手在大赛统一官网

提交参赛作品。作品可涵盖公路、水运、铁路、航空、邮政、快

递、城市公共交通及其他新业态领域，可以是有应用前景的实物

产品、系统软件，也可以是算法、模型等。 

（五）初赛阶段 

时间：2024 年 8 月。 

各赛区根据大赛组委会的统一要求，组织专家对已完成报名

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的作品进行评审，按规定比例确定晋级复赛

的作品。 

（六）复赛阶段 



 7 

时间：2024 年 9 月中旬。 

大赛执委会组织专家对晋级复赛的作品进行评审，包括介绍、

演示、问答等环节，全体评委根据评分标准对参赛作品进行打分

排名，按规定比例确定进入大赛决赛阶段及授予优秀奖的作品。

大赛复赛相关工作由上海负责落实。 

（七）决赛阶段 

时间：2024 年 10 月上旬。 

大赛执委会组织专家对晋级决赛的作品进行评审，包括介绍、

演示、问答等环节，全体评委根据评分标准对参赛作品进行打分、

排序，最终确定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获奖作品名单。

大赛决赛相关工作由上海赛区负责落实。 

（八）颁奖及展示 

时间：2024 年 11 月上旬。 

大赛颁奖仪式由上海赛区负责落实举办，拟与 2024 年 11 月

7 日第四届智能交通上海论坛相结合。颁奖仪式邀请相关单位领

导、嘉宾出席，并颁发大赛组委会设定的各类奖项。各赛区颁奖

仪式由赛区组委会根据实际情况安排。 

组织召开投资人见面会，组织大赛获奖及具有产业化价值的

作品参与，推动优秀作品成果落地应用。2024 年在迪拜举办第

30 届世界智能交通大会，届时组委会秘书处可根据实际情况推

荐大赛优秀作品参展及成果推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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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表彰奖励 

（一）奖项设置 

大赛拟设置特等奖 1—2 名（如在同一赛区则得分低的为一

等奖），一等奖 5 名，二等奖 8 名，三等奖 10 名，优秀奖 30 名，

合计共 55 名（实际奖项数量根据最终报名参赛作品数量可做适

当调整）。获奖作品由大赛组委会颁发证书，并参照第一届标准

给予相应物质奖励，各相关单位组织进行线上线下宣传展示。 

（二）相关荣誉 

长三角参赛作品获得二等奖（含）以上奖项，第一完成人可

由其所在省（市）的主办和联合主办单位根据商定授予相应荣誉。

具体荣誉以各省（市）确定为准。 

六、大赛经费 

第二届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经费，主要由主办

单位、联合主办单位、承办单位、冠名单位及相关支持单位承担。

大赛组委会将积极做强大赛品牌和影响力，在大赛启动、颁奖、

成果发布等环节适当加大宣传力度，提高相关单位、作品知名度，

并争取相关部门、单位的资金支持。 

本届大赛原则上由各赛区负责筹措本赛区的初赛费用以及

本赛区获奖作品的奖金；高校赛区的初赛费用由牵头高校负责筹

措，如有困难，由所在省（市）赛区协助筹措；高校赛区获奖作

品的奖金由所在省（市）赛区负责筹措。 




